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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緣起 

近年來政府在公共建設額度緊縮及公共建設資金需求擴張的雙重壓力

下，因財政狀況已無法大額舉債，故如何有效整合加值型之公共建設計畫，

提升計畫自償率及建設效益，引進民間投資，帶動國家持續發展，為中央及

各縣市政府面臨之主要挑戰。 

101年 11月 26日經行政院核定「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

期透過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打造完整大眾運輸路網，帶動大高雄市整體發

展契機。考量到前述之政府財政窘境，當時經濟建設委員會(現行之國家發

展委員會)推動「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之政策概念，首度運用

於本次修正計畫。本計畫最終經行政院核定總經費為 165.37 億元，自償率

39%，其中自償性經費來源包括車站周邊土地增額容積效益約 16.46億元。 

為達成輕軌修正計畫之財務效益目標，透過都市計畫變更程序，本市

輕軌增額容積自 107年 3月開始施行，實際執行上是否可符合原先規劃之財

務計畫，值得透過現況執行之案件進行統計分析，做為後續執行之參考。 

 

二、研究目的 

輕軌增額容積都市計畫變更於 107年 3月 15日公告發布實施，截至 108

年 7月為止，受理申請 26件申請案，已累積一定數量之統計數據可供分析，

故本研究之目的主要有以下幾項： 

(一)原修正計畫之財務規劃與都市計畫變更階段財務估算之比較，以了解財

務估算之模式。  

(二)以目前核准之申請案件基本資料進行分析，做為後續路網進行增額容積

財務評估及未來各年度預測增額容積預算收入之參考。 

(三)透過申請案件的分類與統計，就輕軌增額容積之案件特性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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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政院「跨域加值公共建設方案」政策回顧 

地方政府辦理增額容積相關事宜，係依據行政院 101年 7月 24日院臺

經字第 1010138527 號函核定之「跨域加值公共建設方案」之政策原則，內

政部並訂有訂定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之運作要點，故了解增額

容積機制及財務效益前，應對中央政策原則有初步的了解，以下便就跨域加

值公共建設方案內之訂定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之運作要點簡

要說明： 

一、都市計畫增額容積地區之變更都市計畫作業事項 

地方政府應配合重大公共建設計畫規定，循現行都市計畫第 27條

之 1之法定程序，配合辦理下列事項： 

(一)變更主要計畫，其內容應視實際需要表明下列事項： 

1.重大公共建設影響範圍。 

2.分析重大公共建設影響範圍內之土地使用分區別、原基準容積、

獎勵容積及都市發展容受力。 

3.增額容積實施地區。 

4.增額容積實施地區之粗估增額總容積量。 

5.其他。 

(二)變更細部計畫，其內容應視實際需要表明下列事項： 

1.增額容積實施地區。 

2.增額容積實施地區相關規定： 

（1）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申請建築者於提供或捐

贈增額容積價金後，得於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之可建築土

地申請增額容積建築使用。 

（2）檢討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既有都市計畫相關容積獎勵適用

項目及訂定容積獎勵上限規定，並檢討增額容積實施地區

之容積移轉相關規定。 

（3）增額容積最高上限：依公共建設影響程度、都市發展容受

力、土地使用分區別、原基準容積及接受容積範圍等綜合

考量，訂定不同之增額容積最高上限。 

（4）增額容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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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額容積價值×一定比例 

＝（增額容積之市場收益－增額容積之營建及管銷成本）

×一定比例 

a.「增額容積之市場收益」及「增額容積之營建及管銷成

本」，由地方政府委託 3 家以上不動產估價師或其他依

法得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b.「一定比例」由地方政府衡酌該地區容積市場價值後自

行訂定。 

c.委託估價所需費用應由土地權利關係人負擔，另外繳交

地方政府。 

(三)配合措施：地方政府將增額容積價金等相關資料列專冊管理，依

土地參考資訊檔作業要點規定程序登錄於土地參考檔，以提供相

關機關及社會大眾參考。 

(四)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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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方政府預支增額容積價金挹注重大公共建設經費之參考作法 

(一)作法一：以財務運作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長期融資貸款 

地方政府以財務運作基金向金融機構辦理長期融資貸款挹注

重大公共建設經費，並將增額容積繳交之價金納入財務運作基金

分期償還金融機構。增額容積繳交之價金，如不足以償還金融機

構，應自行編列預算或尋求其他替代財源支應。 

 

 

 

 

 

 

 

 

 

 

資料來源：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核定本），民國 101年。 

圖 1  以財務運作基金方式辦理作業示意圖 

(二)作法二：採競標方式向民間機構預支增額容積價金 

地方政府依地方制定法規定程序訂定自治條例，明定得採競

標方式向民間機構預支增額容積價金挹注重大公共建設經費，須

考量下列事項： 

1. 地方政府將增額容積以一次或分批競標方式預收價金，並將得

標者預繳之價金挹注重大公共建設經費。競標底價以增額容積

實施地區之公告土地現值、加成補償成數及容積率加權平均計

算為準，地方政府得視當地實際情況酌予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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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核定本），民國 101年。 

圖 2  以競標方式辦理作業流程示意圖 

2.得標者預繳價金所取得之增額容積，得於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內

自行建築使用，或由地區內其他土地所有權人建築使用。其申

請建築基地個別增額容積量與已得標取得增額容積間之換算公

式如下： 

 

 

申請建築基地個別增額容積量   

申請當期之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已得標取得增額容積量 × 

申請建築基地之當期平均公告土地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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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關增額之容積，必要時地方政府可作為容積銀行予以儲備，未

來配合政策需要再適時釋出。 
 

 

 

三、小結 

行政院所公告之「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其機制構想主要

是透過都市計畫變更來執行，與後來本市在執行輕軌增額容積機制，依據都

市計畫法第 27條之 1辦理都市計畫變更，要求土地所有權人繳納代金之精

神相符。惟中央政策與地方不同之處，主要在於中央原規劃方案之價金，是

委由估價師估價，並扣掉營建及管銷成本後乘以一定比例；而在實務執行上，

因本市因考量容積移轉之一致性及一定比例難以衡量等因素，故現行制度係

比照容積移轉，以公告現值來計算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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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輕軌增額容積機制說明與財務效益分析 

前一章已就行政院跨預加值公共建設方案有初步了解，本章目的主要

希望了解「輕軌財務計畫」與「都市計畫變更階段」之財務計畫，兩者評估

方式及內容之差異。接下來針對兩者之財務效益說明如下： 

一、輕軌建設計畫財務計畫 

(一)機制說明 

依據內政部「訂定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之運作要點」

所建議之「增額容積價金」，係以增額容積之市場收益扣除營建及管銷

成本後，再乘以一定比例而得，其作法是先將車站周邊一定範圍內劃

定為都市計畫增額容積地區，再透過容積標售方式取得一定比例的增

額容積價金，並成立基金專戶將增額容積價金挹注於輕軌建設。輕軌

修正計畫之增額容積實施地區設定如下： 

1.修正計畫參考當時容積移轉規定，並考量一般捷運系統之影響範圍

為車站周邊 500公尺，故將本案增額容積之實施地區設定為車站 500

公尺半徑範圍。依此原則劃設本案 36處車站之 500m 實施範圍後，將

有部分區域與現行高雄捷運紅橘兩線車站之 600m容移範圍重疊，為

兼顧增額容積之市場性及既有容移區之地主權益，擬針對現行法令已

劃定之容積移入區，規定其基準容積百分之十的增加額度內，優先適

用增額容積辦法，百分之十額度範圍外所需增加之容積，再沿用既有

的容移法規。 

2.依據上述原則，可將本案增額容積之實施地區套繪如圖 3所示，實

施範圍分別隸屬高雄市前鎮、苓雅、前金、鹽埕、鼓山、左營、三民

等七個行政區，全部位於原高雄市之都市計畫區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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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高雄都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書（定稿本），民國 101年。 

圖 3 增額容積實施地區劃設範圍示意圖 
 

 

(二)財務效益 

配合行政院核定之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指導，「高雄

都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中，增額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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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前鎮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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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收益包含實施增額容積政策，而取得之增額容積價金，及透過變

更輕軌車站周邊低強度土地而收取之變更回饋效益。其中修正計畫

評估計畫範圍內增額容積收益價值以100年幣值估算約為14.39億元，

如下表1所示。 

表 1  各行政區之市場收益及增額容積價金彙整表 

行政區 
房地產行情（萬/坪） 增額容積單價（元 / ㎡） 增額容積價金（百萬元） 

住宅區 商業區 住宅區 商業區 容積價值 一定比例 挹注金額 

苓雅區 15.3 14.7 8,309 8,908 809 50% 404.4 

前鎮區 13.3 12.4 7,259 7,472 676 50% 338.1 

前金區 17.8 15.8 9,687 9,582 2 50% 1.1 

鹽埕區 11.6 11.8 6,308 7,139 142 50% 71.2 

鼓山區 13.8 16.1 7,538 9,714 718 50% 359.2 

左營區 11.1 12.4 6,033 7,483 133 50% 66.4 

三民區 15.6 10.6 8,483 6,401 397 50% 198.4 

合計 14.1 13.4 7,660 8,100 2,878 - 1,438.8 

註：本表之增額容積價值為民國100年幣值。 
資料來源：高雄都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書（定稿本），民國101

年。 

假設上述增額容積於環狀輕軌捷運全線通車後之10年內完成交

易，且每年標售總量之1/10，以每1年成長1%估算各年度之增額容積

價值，可預估10年期間之增額容積價金總額以當年幣值估算約為

16.46億元，詳表2所示，即為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之財務自償性

經費要求。 

表 2  預估可挹注本計畫輕軌建設之分年增額容積價金彙整表 

年期 
增額容積 
發生率 

第n年增額
容積量(㎡) 

容積價
值調幅 

增額容積單價 
(元/㎡) 

增額容積價值(
百萬元) 

一定
比例 

增額容積價金(
百萬元) 

109年 10% 37,426 1.0% 8,409 315 50% 157 

110年 10% 37,426 1.0% 8,493 318 50% 159 

111年 10% 37,426 1.0% 8,578 321 50% 161 

112年 10% 37,426 1.0% 8,664 324 50% 162 

113年 10% 37,426 1.0% 8,750 327 50% 164 

114年 10% 37,426 1.0% 8,838 331 50% 165 

115年 10% 37,426 1.0% 8,926 334 50% 167 

116年 10% 37,426 1.0% 9,015 337 50% 169 

117年 10% 37,426 1.0% 9,105 341 50% 170 

118年 10% 37,426 1.0% 9,197 344 50% 172 

合計 - - - - - - 1,646 

註：本表之增額容積價值為當年幣值。 
資料來源：高雄都會區輕軌運輸系統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修正計畫書（定稿本），民國1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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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都市計畫變更階段財務計畫 

(一)機制說明 

考量環狀輕軌增額容積與本市實施容積移轉制度，目的同樣係提

高車站周邊之容積強度機制，故為簡政便民，本計畫環狀增額容積

之執行機制建議調整與容積移轉制度一致，以降低對土地所有權人

權益之衝擊。透過制度一致，可將推動增額容積之衝擊最小化，達

到簡政便民之目的，同時兼顧TOD都市發展之綜效，詳表3所示。另

依據都市計畫變更階段之實施範圍，輕軌增額容積實施範圍示意圖

詳圖4。 
 

表 3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與容積移轉項目比較表  

 容積移轉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 

適用範

圍 

以大眾捷運場站、臺鐵捷運化車站

及本府指定之交通轉運中心為中

心： 

0~400M：增加30% 

400~800M：增加15% 

超過800M：增加10% 

以環狀輕軌車站為中心： 

0~400M：增加30% 

400~800M：增加15% 

增額容積申請上限為基準容積之

15%，但範圍內原實施容積移轉上

限可達30%者，其申請增額容積上

限為基準容積之30% 

適用分

區 

範圍內之住宅區、商業區、特定專

用區 

範圍內之住宅區、商業區、特定專

用區 

適用條

件 

接受基地應優先適用容積移轉並

達可移入容積之80%後，始得申請

容積獎勵。但依都市更新條例規定

申請容積獎勵者，不在此限 

實施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地區不得適

用容積移轉，建築基地申請增額容

積達80%後，始得申請高雄市其他

容積獎勵規定，各種容積合計增加

總量不得超過原基準容積之50%，

但依都市更新條例規定申請容積獎

勵者，不在此限 

基地條

件 

臨接8M以上計畫道路，基地面積

1000m2以上 

容積移轉申請案件應提送高雄市

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

議委員會審議。但接受基地屬「高

臨接8M以上計畫道路，基地面積

1000m2以上 

申請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基地其基準

容積達630%以上者，且申請增額容

積量達基準容積之15%以上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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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市政府審查容積移轉申請案件

許可要點」第六點第五款之土地者

，得不提送都設會審議，逕由受理

機關審核 

經高雄市都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

許可審議委員會核可後始得發照建

築 

價金 

計算公

式 

1/2移入容積以公告現值計算 

＝1/2×接受基地面積×接受基地公

告現值× (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接受

基地基準容積) 

增額容積全數以公告現值計算 

＝申請基地面積×申請基地公告現

值× (申請增額容積÷申請基地基準

容積)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4 實施增額容積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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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都市計畫變更階段調整之增額容積計收方式說明如下： 

1.增額容積價金計算方式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價金之計算，比照現行「高雄市政府審查容積

移轉申請案件許可要點」第十點接受基地移入容積折繳代金之計算

方式辦理（惟免乘以 1/2），故其增額容積價金計算方式如下： 

增額容積價金 

＝申請基地面積×申請基地公告現值× (申請增額容積÷申請
基地基準容積) 

2.作法 

由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另訂「高雄市政府審查環狀輕軌增

額容積申請案件許可要點」執行之。 

 

 

(二)財務效益 

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價金收取係依據都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之一：

「土地權利關係人依第二十四條規定自行擬定或變更細部計畫，或

擬定計畫機關依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都市計畫變更時，

主管機關得要求土地權利關係人提供或捐贈都市計畫變更範圍內之

公共設施用地，可建築土地、樓地板面積或一定金額予當地直轄市、

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之規定辦理。 

高雄環狀輕軌建設車站周邊增額容積開發機制乃為增加輕軌捷

運之建設自償性，同時降低政府財政壓力而辦理，故財務效益為其

最重要之評估項目。故以下將整理各項評估假設參數，依照前述計

算公式進行增額容積實施效益之評估。 

1.申請增額容積基地面積 

參考近年本市容積移轉之使用率推估本計畫於保守情境、可能情

境及樂觀情境下之增額容積使用率，如表 4 所示，於保守情境下每

年住宅區申請增額容積基地面積約為 3,837.94㎡，商業區為 587.72

㎡；於可能情境下每年住宅區申請增額容積基地面積約為 5,480.38

㎡，商業區為 832.60 ㎡；於樂觀情境下每年住宅區申請增額容積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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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積約為 8,228.95 ㎡，商業區為 1,248.90 ㎡。考量本市近年房

地產交易行情，建議以保守情境作為數據之推估情境。 

 

表 4  各情境申請增額容積基地面積綜整表 

項目 保守情境 可能情境 樂觀情境 

情境假設 
以過去容積移轉申請使用率

50％估計增額容積使用率 

以過去容積移轉申請使用率

70％估計增額容積使用率 

假設容積移轉市場需求，全

部移轉至增額容積市場 

增額容積使用率 

住宅區 商業區 住宅區 商業區 住宅區 商業區 

0.229% 0.048% 0.327% 0.068% 0.491% 0.102% 

面積 

（公頃） 

住宅區：0-400公尺：343.61公頃；400-800公尺：430.08公頃 

商業區/特專區：0-400公尺：289.04公頃；400-800公尺：238.19公頃 

申請增額

容積基地

面積（㎡/

年） 

0-400 

公尺 
2,360.63 416.22 3,370.86 589.64 5,061.44 884.46 

400-800公

尺 
1,477.31 171.50 2,109.52 242.96 3,167.51 364.43 

合計 3,837.94 587.72 5,480.38 832.60 8,228.95 1,248.90 

資料來源：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灣子內等12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案，107年3月。 

2.平均公告現值 

經清查計畫範圍內之 106 年 1 月住宅區平均公告現值為 44,055

元/㎡，商業區為 51,151 元/㎡，惟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價金計算時，

土地公告現值之計算基準屆時應以申請環狀輕軌增額容積當時之土

地公告現值為準。 

3.環狀輕軌增額容積實施效益估算 

本計畫預計可回收 16.67 億元（單年收益約 1.59 億元），尚可

符合修正計畫之財務目標 16.46 億元，計算方式詳見表 5 及表 6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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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各情境單年挹注金額推估綜理表 

項目 保守情境 可能情境 樂觀情境 

住宅區 

增額容積使用率 0.229% 0.327% 0.491% 

增額容積街廓面積（公頃） 
0-400公尺（30%）：343.61公頃 

400-800公尺（15%）：430.08公頃 

實現增額容積（㎡） 
0-400公尺：2,361 

400-800公尺：1,477 

0-400公尺：3,371 

400-800公尺：2,110 

0-400公尺：5,061 

400-800公尺：3,168 

平均公告現值（元/㎡） 106年：44,055 

增額容積收益（元/年） 169,080,451 241,438,6024 362,526,208 

商業區 

特商區 

增額容積使用率 0.048% 0.068% 0.102% 

增額容積街廓面積（公頃） 
0-400公尺（30%）：289.04公頃 

400-800公尺（15%）：238.19公頃 

實現增額容積基地面積（㎡） 
0-400公尺：416 

400-800公尺：172 

0-400公尺：590 

400-800公尺：243 

0-400公尺：884 

400-800公尺：364 

平均公告現值（元/㎡） 106年：51,151 

增額容積收益（元/年） 30,062,230 42,588,159 63,882,238 

總增額容積收益（元/單年） 199,142,681 284,026,183 426,408,446 

假設增額容積申請上限至80％時，改以其他

容獎方式取得容積，故以總收益之80%計算

（元/單年） 

159,314,145 227,220,946 341,126,756 

資料來源：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灣子內等12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土地

使用分區管制案，107年3月。 

 

表 6  計畫年期間環狀輕軌增額容積挹注金額推估綜理表 

計畫年期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民國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 

挹注金額 

(萬元) 
15,931 16,091 16,252 16,414 16,578 16,744 16,912 17,080 17,251 17,424 166,678 

註：假設每年容積價值調幅為1%。 

資料來源：變更高雄市都市計畫（灣子內等12處地區）細部計畫（配合高雄環狀輕軌捷運建設計畫實施增額容積）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案，10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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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節 

經過比較輕軌修正計畫與都市計畫變更階段之財務計畫結果，修正計

畫財務計畫以輕軌車站 500公尺範圍，依市價估算後乘以一定比例(50%)，

估算 10年內增額容積收入將有 16.46 億元收入。在實務執行上，本市都市

計畫變更階段之財務計畫，係比照容積移轉機制，以車站 0~400公尺增加

30%、400~800 公尺增加 15%，並以公告現值計算，考量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

發生率後，保守估計 10年內增額容積約有 16.66億元收益。 

兩者機制不同，通常估算之財務效益應有不同，惟最後估算結果都市

計畫變更之機制仍可符合當初修正計畫之財務規劃效益，分析其原因，應為

都市計畫機制雖以較低的公告現值計算，但是因為實施的範圍擴大(由 500

公尺增加至 800公尺)，故一來一回之間補足了公告現值與市價之差額。 

未來在評估各路網之增額容積財務效益時，因本市已有實施增額容積

之機制，為避免一市兩制，建議其他路線增額容積之機制應對齊輕軌之增額

容積，亦即財務評估應以第一圈 0~400公尺增加 30%、400~800 公尺增加 15%

之強度，並以公告現值進行財務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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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已核准申請案件基本資料及特性分析 

本章目的主要希望透過增額容積申請案件基本資料的統計分析，了解

相關申請基地之特性，以做為後續政策或增額容積財務效益預估之參考。 

一、輕軌增額容積申請案件基本資料分析 

截至 108年 7月底止，增額容積總計已受理 26件申請案件，以下就申

請案件予以分類統計，以了解增額容積申請案件之特性。 

(一)區位特性統計 

1.行政區案件數統計 

以行政區來看(圖 5)，輕軌經過前鎮、苓雅、鼓山、三民等四個

行政區，其中以苓雅區及三民區之案件數最多，分別為 8件及 9件，

初步推測主要是這兩區大面積可建築土地較多，而建商之推案量也較

多之因素。 
 

 

圖 5 行政區案件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2.車站案件數統計 

以車站週邊申請案件數來說(圖 6)，共有 15個車站有申請增額

容積案件，數量最多的為 C20、C29、C31車站(每站皆為 3件)，兩件

的有 5個車站，1件的有 7個車站；另其餘 22個車站目前尚無申請

增額容積案件，顯示目前申請案件有較集中某些區域的趨勢，這些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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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可能為房地產之熱區。惟目前樣本數較為不足，後續還需長期觀

察。 

 

圖 6 各車站申請案件數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3.以申請強度來統計 

輕軌增額容積之申請強度分為車站第一圈 0~400公尺可申請基

準容積之 30%，及第二圈 400~800 公尺可申請基準容積之 15%。統計

結果(圖 7)以申請第一圈的案件數最多，共有 15件，佔了總體案件

數的 2/3，可推測因鄰近捷運場站對於容積的需求較高的因素所致。 
 

 

圖 7 申請強度比例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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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地基礎條件統計 

1.以申請基地規模統計 

以下區分 2000平方公尺以下的小型基地、2001~3000 平方公尺

的中型基地及 3001 平方公尺以上的大型基地(圖 8)，發現申請案件

數頗為平均，約各佔 1/3左右，推論基地之規模大小對增額容積申請

需求影響不大。 

 

圖 8 申請基地規模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2.以申請基地之使用分區及基準容積率統計 

以使用分區統計(圖 9)，住宅區有 17件、商業區 9件，住宅區

佔 2/3的案件數量，推測住宅使用較有容積之需求所致。 

以基地之基準容積率統計(圖 10)，區分低容積(300%以下)、中

容積(301~490%)、高容積(491%以上)，可發現中低容積案件數總計有

19件，佔了 73%，可以推測基準容積率越低，越需要以增額容積提高

容積之因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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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使用分區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圖 10 基準容積率統計直方圖 

資料來源：本報告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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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節 

從 26件已受理申請之基本資料統計分析，針對增額容積申請案件之特

性總結如下： 

(一)以申請案座落之區未來看，申請案件大部分集中在三民區、苓雅區及

C20、C29、C31車站，且這些區域通常為輕軌沿線土地開發之熱區，如

美術館特區、三民區建工路周邊等，顯示增額容積之需求受到房地產

土地開發之影響很大，因此增額容積收入多寡可能會跟未來房地產景

氣興衰有關，未來財務評估時建議應將房地產景氣變數考慮進去。 

(二)以申請的強度來看，雖然輕軌車站第二圈(400~800公尺)之實施範圍及

面積較大，但是統計輕軌車站第一圈(0~400公尺)之申請案件佔了多數，

達到三分之二的比例，顯示越接近輕軌車站，增額容積之需求也越大

之趨勢，這個趨勢也符合了當初跨域加值政策大眾運輸導向發展(TOD)

之原則。 

(三)住宅區之申請案件佔將近約三分之二的比例，顯示住宅使用對於容積之

需求較高。 

(四)相對於基準容積較高之土地，中低容積之土地，對於提升容積之需求較

為強烈。故基準容積之高低對於增額容積市場具有一定的影響，未來

都市規劃時基準容積之設定可予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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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經過第參章分析比較輕軌修正計畫與都市計畫變更階段之財務效益後，

我們了解了兩者之假設與財務估算之差異。在第肆章中，本報告也透過一年

多來累計的申請案件基本資料統計，初步了解增額容積申請案件之特性，可

做為未來其他路線進行增額容積財務估算之參考。以下本報告便就前述分析

結果，提出以下幾項結論與建議： 

一、後續路網財務估算建議比照已實施之輕軌增額容積機制辦理 

後續其他路網之增額容積之財務估算，建議比照已實施之輕軌增

額容積機制進行條件假設，以車站 0~400 公尺基準容積增加 30%、

400~800公尺基準容積增加 15%之強度，並以區域之平均公告現值估算，

使財務估算結果更能符合實際情形。 

二、建議區分第一圈與第二圈之實現率 

因輕軌車站第一圈(0~400公尺)之申請案件有明顯較多之現象，以

往財務評估第一圈及第二圈假設之實現率皆相同，後續建議依照實務

狀況，區分兩者之實現率，以符合實際狀況。 

三、建議依據基準容積強度不同，區分不同的實現率 

目前財務估算大多以平均容積率或總樓地板面積，乘以實現率後

去估算增額容積之價金。因本報告發現不同的容積強度，其申請量也

不同，通常中低容積之基地，申請增額容積之需求也越大，而高容積

之基地，可能因為容積已經足夠，故申請的需求較小。故後續其他路

線增額容積之財務估算，建議可再將容積強度之變數考慮進去，區分

不同容積率有不同之實現率，可讓財務評估更符合實際狀況。 

四、建議依實際情形調整住宅區與商業區之實現率 

目前之財務評估已將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實現率差異考慮進去，建

議未來在估算時，可再依據實際申請案件之統計結果，調整其實現率，

以更準確的預測財務效益。 

五、考慮房地產市場景氣之變數，增額容積之財務效益應保留彈性 

增額容積之申請與價金收入，受到房地產景氣影響頗大，也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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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建築土地越來越少之因素，導致申請案件逐年遞減。故建議相關

建設計畫之財務計畫，應將增額容積效益未來可能無法達成效益目標，

甚至是超過效益目標之因應之道考慮進去。也就是如果無法達成財務

效益目標，是否可延長收取年限，或者有其他財務可供替代；另超過

財務效益目標，是否可繼續收取等問題，建議可列入後續財務計畫擬

定時之討論議題。 

 


